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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相关当事人情况

（一）投诉人

陕西风信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25 号银河科技大厦 7 层

7A005

（二）被投诉人

陕西华海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称代理机构）

地址：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光路凤城五路 FED 创新中心

陕财办采投处〔2026〕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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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座 312 室

二、基本情况

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本机关收到并受理投诉人就陕西科技

大学（以下称采购人）“文物材料电化学性能测试平台等设备采

购项目（二次）”提起的投诉。投诉事项为：代理机构增设“审

计报告需附财政部注册会计师统一监管平台报备二维码”作为资

格性审查的条件，违法判定投诉人提交的财务报告无效。本机关

受理后依法进行书面审查，向采购人、代理机构调查，现依法作

出处理决定。

三、处理决定

关于投诉事项，本项目招标文件资格审查内容规定“提供

2024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（包括审计报告、资产负债表、利

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（没有可不提供）及附注，

成立时间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

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），或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

明及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（以上两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

可）”。经查，投诉人投标文件提供了由陕西江蕊会计师事务所合

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陕西风信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2024

年度财务报表）审计报告》（陕江蕊会审字〔2025〕第 J-1586 号），

该审计报告内容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，2024 年

度的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（股东）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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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报表附注。代理机构及采购人称,投诉人在本次投标文件中

所提供财务报告未附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

二维码，不符合财政部和陕西省财政厅对于审计报告赋码要求,

投诉人的财务报告视为无效，不应通过资格性审查。

经了解相关行业政策规定，本机关认为，关于注册会计师行

业统一监管平台审计报告赋码事项，2022 年 10 月，财政部升级

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，新增审计报告赋码功能，同时要

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到注册会计

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进行业务报备，并生成唯一的二维码。2023

年，财政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、金融监管总局印发《关于加强审计

报告查验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3〕15 号），又进一步明确规

定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取得全国统一

的验证码等。上述政策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完成审计报告后

在监管平台赋码，但未规定无二维码的审计报告无效，现有证据

不足以证明投诉人提交的审计报告虚假、无效，不能直接证明投

诉人不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投诉事项成立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项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责令采购人废标，重新组织招标。

就该审计报告未附二维码问题，本机关将移送问题线索至相关部

门。

如不服本投诉处理决定，可在本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



日内向陕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

6 个月内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6 年 2月 3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 年 2月 3 日印发


